附件：
绩效目标自评表
（2021年度）
	转移支付（项目）名称
	外出务工交通补助

	中央主管部门
	国家乡村振兴局、财政部

	地方主管部门
	乡村振兴局、财政局
	资金使用单位
	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
	项目资金
（万元）
	
	全年预算数（A）
	全年执行数（B）
	预算执行率（B/A)

	
	年度资金总额：
	31
	13.85
	44.68%

	
	其中：中央补助
	
	
	

	
	地方

资金
	31
	13.85
	44.68%

	
	其他

资金
	
	
	

	总体目标完成情况
	总体目标
	全年实际完成情况

	
	为脱贫人口跨省就业发放一次性铁路、公路和水运（路）交通补助200人以上。
	为243名跨省就业脱贫人口发放交通补助13.85万元。

	绩效指标
	一级
指标
	二级

指标
	三级指标
	指标值
	全年实际完成值
	未完成原因和改进措施

	
	产
出
指
标
	数量

指标
	享受跨省就业交通补贴人数
	200
	243
	因疫情管控未返乡，申请交通补助人数较少

	
	
	质量

指标
	补贴发放准确率
	100%
	100%
	

	
	
	时效

指标
	资金在规定时间内下达率
	100%
	100%
	

	
	
	
	补贴资金在规定时间内支付到位率
	≥95%
	100%
	

	
	
	成本

指标
	交通补贴标准
	不高于1000元/人
	不高于1000元/人
	

	
	效
益
指
标
	经济效益指标
	发放交通补贴金额
	≥12万元
	13.85万元
	

	
	
	社会效益指标
	实现脱贫人口跨省转移就业
	≥200
	243
	

	
	满意度指标
	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
	受益对象满意度
	≥95%
	100%
	

	说明
	无


